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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民族志初论：宪制文化及其意义结构

刘　晗

　　内容提要：美国宪法体现了一般性的宪法原理，但在具体制度和宪法文化上也呈现出

了极强的独特性。本文借助宪法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历史、文化和法律的整体视角，勾

勒出美国独特宪法文化的外在形态和意义结构。美国成文宪法的至上性、司法审查的重

要性以及本土规范的至上性三大特点，源于美国革命所开创的独特历史经历和政治想象。

美国民众对于宪法的崇拜因其是美国革命的产物，对于法院和司法审查的信仰因其是弥

合代际断裂、构建民族历史共同体的重要机构和机制，对于本民族规范的推崇因其是美国

独特历史的产物，而非普遍理性的推论。因而，深入地理解美国宪法不仅仅需要研究《美

国宪法》的文本，也不仅仅要求细致地分析最高法院的具体案件的判词，且要深入地理解

美国宪法的历史语境，把握支撑其实践运作的潜在逻辑与信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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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晗，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

导　论

美国宪法体现了一般性的宪法原理，其具体制度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普遍影

响，〔１〕但在具体运作中也呈现出了极强的独特性。美国宪法诚然秉承了普遍性的宪法原

则，比如权力分立、权利保护和司法审查，与此同时也展现出了一些美国的特有现象：它是

世界上篇幅最短的宪法之一；〔２〕美国宪法相比较而言对于言论自由提供了极高的保护程

度；〔３〕美国宪法保护持枪权；美国宪法解释极度诉诸自身的宪法文本和历史传统，极为拒

·６３１·

〔１〕

〔２〕

〔３〕

ＧｅｏｒｇｅＢｉｌｌｉａ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Ｈｅａｒｄ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１７７６－１９８９：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ｗＹｏｒｋ：
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０５．
ＥｒｗｉｎＣｈｅｍｅｒｉｎｓｋ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ｓｐ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４ｔｈＥｄ．２０１１），ｐｐ．１３１３－１１２９．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Ｓｃｈａｕｅｒ，“Ｔｈ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ｒｓｔ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ＭｉｃｈａｅｌＩｇｎａ
ｔｉｅｆｆｅｄ．，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４６．



斥外国法和国际法；〔４〕美国宪法对于社会经济权利持非常否定的态度。〔５〕 在宪法日益

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宪法近乎成为了非主流。〔６〕

为了深入理解上述现象，本文试图借助宪法民族志（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的方

法，〔７〕从历史、文化和法律的整体视角观察美国宪法，探究其内在逻辑和意义结构。宪法

民族志的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国别宪法概论，也不同于依据主题将几个国家进行比较，以探

索各自优劣。宪法民族志以某个特定国家和民族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该国家或该民族

的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中宪法的运作机制和宪法对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回应。一个特定国家

或者民族总有很多偶然的历史问题或者特殊的文化背景，不为一般的宪法原理所能概括。

与此同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宪法所处的语境总有一套逻辑，将这些偶然和特定的历史文

化因素和特征连接起来，构成较为整全的宪法叙事。〔８〕

具体来说，本文采用著名人类学家吉尔茨所提出的“深描”方法来观察美国宪法。〔９〕

深描方法强调一个或一组具体现象或者行为在特定语境中的社会意义，并对该语境所构

建出的意义结构和象征系统进行深度描述，而非仅仅记录某个族群或者社区内部特有的

现象或者行为。一个现象或者行为须放在该社群的特定“意义网”中进行理解。本文试

图对《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意义系统中的地位进行深描，展现以宪法为中心

所建构出来的美利坚民族的特性和美利坚民族的在政治法领域的特性。

一　宪法政治的历史想象：革命传统与宪法崇拜

在美国人心中，美国宪法的故事就是美利坚民族的故事。就其起源而言，《美国宪

法》是美国革命的产物。１７７６年《独立宣言》一方面否定了大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因而

是一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另一方面也从政治体制层面否定了世袭君主制，因而是一场共

和主义革命。美国革命的双重性质根本性地决定了革命之后建立的国家的宪法性格和宪

政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是奠定了美国的人民主权概念。美国的人民主权理念根

本地改变了之前的主权观念，为其特定的政府体制结构奠定了观念基础。在英国宪法传

统中，主权存于政府之中，即英国人耳熟能详的“王在议会中”（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或

者说“议会主权”（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换句话说，某个政府机构享有主权。〔１０〕相

反，在美国革命所体现和散播的政治哲学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构应该享有主权，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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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人民——— 一个抽象的、集体性的、超越世代的政治实体，与政府机构相分离而独立存

在。〔１１〕三权分立体制实际上秉承了这一理念：无论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都不可宣称具有

主权，他们都是人民主权的代表机构，因而各自的权力都是宪法授权，并受到宪法的限制。

相反，英国的议会不受法律的限制，英国也没有成文宪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革命之后的首要任务是对于新生国家的性质进行定位：是继

续革命？还是奠定法律秩序？《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Ｔｈｏｍａｓ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是一个信

仰“不断革命”的政治思想家。他宣扬“十九年来一次革命”的理念，每一代人决定每一代

人的命运；他要求重新制定宪法，其中包括废除法官终身制等条款。〔１２〕相反，以麦迪逊和

马歇尔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则认为应该尽快奠定新的法治秩序。维持宪法统一性和延续性

的法治思想与不断革命、不断修宪的革命思想，构成了美国政治发展的两股潮流。〔１３〕 革

命与宪政的冲突从１９世纪开始就构成了美国政治中的冲突性主题。〔１４〕

革命与宪法虽然在实际政治运作当中相互冲突，但在美国的政治想象结构中，两者都

是人民主权的表现形式。托克维尔曾说，在美国，“人民统治政治世界，如同上帝统治宇

宙。”〔１５〕宪法是经历过革命的人民创造的新的法律秩序。《美国宪法》的序言说：“我们美

国人民……为美国建立此宪法。”这就是说，宪法是人民主权的一种产物或者造物。革命

则是人民主权的直接展现。在革命中，人民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宪法中，人民通过法

律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志。

美国公民的政治想象将革命与宪法同时作为关键要素，并将二者融合起来。人民主

权只有在革命的时候直接出场。美国的革命者同样塑造了一种将政治行动和政治认同诉

诸革命的传统。从人民主权的角度来看，革命与宪法恰恰互为对方的前提和论证。用亚

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讲，革命是动力因，宪法是形式因。两者都是人民主权构建自我的政

治身体的方式。要认识革命的时候，公民必须通过宪法；当公民认识宪法的时候，必须回

到革命。两者相辅相成。在公民的宪法想象之中，美国只有一次革命，此次革命塑造了

《美国宪法》。所有后代都生活在这个宪法所塑造的政治共同体中；以后所有新的原则、

实践和规则都是这个宪法的演进。由此就形成了美国宪法稳定性的想象：以 １７８７年《美

国宪法》为起点和中心的美国宪政在历史上极为稳定；在《美国宪法》颁布后的两百年内，

只通过了二十七条修正案。正如耶鲁大学宪法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所言，“美国人给

自己讲述那些宣称两百年宪法实践深度延续性的叙事，那些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彻底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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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延伸到两百年前的建国的宪法意义网中”。〔１６〕

此外，美国是一个极具宗教性的国度，并未经历像欧洲那样的高度世俗化过程。宗教

思维和想象直接影响和型塑了美国公民对于宪法的理解与想象。在美国人心中，人民主

权的产物即是《宪法》，正如上帝的声音和意志都体现在《圣经》里一样。在这里，基督教

神学的比喻不仅仅是比喻，也是理解美国宪法文化的重要途径；神学思维和宪法政治具有

起源和结构上的双重紧密关系。〔１７〕比如，在基督教的语境中，人民主权和神圣主权（上帝）

的相同之处在于：一、两者都充溢在时间和空间中：上帝的意志布满整个时间和宇宙；人民

主权的意志遍及每寸领土和每段历史；二、在平常时刻下，两者都只能通过其产物来认识，

而无法认识其本身。〔１８〕

正是因为有基督教神学想象的存在，《美国宪法》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除了具有

工具性的意义外，也具有象征性的意义。〔１９〕作为工具的宪法是通过宪法来构建全国政治

权力并对之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权制衡，同时以司法审查来保证法制统一和保护公民权

利。作为象征的宪法则是一种政治认同的指向，为国民尊崇、膜拜和信仰。美国是一个由

多元文化和各种族裔的移民构成的、历史并不久远的现代国家。因此，美国的政治文化认

同恰恰建立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美国宪法因而不仅是一套法律体系，而且也是构建美国

文化特殊性和政治认同的基础。著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汉斯·孔恩（ＨａｎｓＫｏｈｎ）曾经在考

察美国民族主义的时候指出：“《美国宪法》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部宪法：它代表了美利坚民

族的命脉，其最高象征和表现。”〔２０〕这一点也得到了美国本国学者的认同。有学者就将

《美国宪法》看作旧约《圣经》里面的圣约柜（ｔｈｅＡｒｋｏｆＣｏｖｅｎａｎｔ）。〔２１〕 将世俗性的《宪法》

作为民族国家认同的构成性因素，乃是美国的特殊之处。

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美国宪法》的神圣性源自于其起源的神圣性，即美国革命的神

圣性。在美国的政治想象中，革命最终的成果就是美国宪法。人民主权是政治世界中的

上帝，革命就是上帝出场的时刻，那么尘世上帝发出的声音———《美国宪法》———就是美

国公民宗教的《圣经》。〔２２〕美国宪法的精神在于美国革命所宣扬和秉承的政治理念：平等

的自由。正如林肯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１８６３）中所言：“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

这个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她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美

国宪法》在美国的公民宗教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正如著名美国宪法史学家勒纳（Ｍａｘ

Ｌｅｒｎｅｒ）所言，“每一个部落……都忠于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为在具有敌意的宇宙中作为一

种控制未知力量的工具，具有超自然力。美利坚部落也一样。”〔２３〕这种超自然的东西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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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美国的公民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是宪法拜物教。宪法拜物教是美利坚宪法民

族志的中心思想，是其导言和结论。每一个民族的政治崇拜和信仰的方式有所不同。英

国君主立宪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保留并加强了君主在民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美国革

命否定了君主制，因而将其政治文化认同投向了较为抽象的《宪法》。

理解了《美国宪法》在美国公民宗教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革命与法治的意义结构中

的地位，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美国宪法的现象。其一，《美国宪法》突出自身的人民性。

比如，与其他国家篇幅较长的宪法相比，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短的宪法之一，至今仍然沿

袭了１８世纪的时代特色。其语词多简单而具概括性，如“言论自由”、“平等保护”、“正当

程序”等等。对于普通公民来说，这样的宪法文本非常容易阅读和接受。简单而概括的

语词背后体现了一种理念：宪法是属于普通人民的，并不专属于法律职业人士。〔２４〕其二，

具有革命传统的美国人民对于政府抱有固有的不信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美国宪法第一

修正案中对于言论自由近乎绝对的保护，因为言论自由的本质是和平时代革命精神的体

现，言论自由保护的核心领域是颠覆和煽动言论的宪法地位问题。〔２５〕 《美国宪法》第二修

正案所保护的持枪权也是革命精神的宪法化。需要高度依赖政府行为的社会经济权利因

而不受重视，人民普遍相信通过自主行为改变自身命运———“革”“命”。其三，《美国宪

法》体现了美国革命对于君主制、世袭制的否定和对于共和制度的坚持。《美国宪法》第

四条规定：“合众国保证联邦中的每一州皆为共和政体。”此外，《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十款

规定，国会“不得颁发任何贵族爵位”。

总而言之，在美国人的政治想象之中，《美国宪法》是美国人民主权唯一一次出场时

留下的圣言。革命与宪法是美利坚民族政治想象的重要因素。革命是人民主权的现身，

宪法是人民主权的产物。因而，美利坚民族坚信一个神话：宪法的统治就是人民的统治；

法治（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就是自治（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自治就是遵守前人定下的法律———而从理

性逻辑来讲，因为有了前人定下的法律，自治是不完整的；真正的自治须像杰弗逊讲的那

样，每一代人重新为自己立法。

二　宪法文化的意义结构：司法审查与最高法院

作为美国公民宗教的《圣经》，《美国宪法》在具体运用的时候需要权威的解释者。在

美国，宪法的权威解释者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２６〕正如美国耶鲁大

学已故著名宪法学家亚历山大·比克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Ｂｉｃｋｅｌ）所言，“对我们来说，国家、连

续性、统一和共同目标的象征物，就是宪法，而不用具体提及它在这一或那一案件中的具

体使用中是什么含义。这样一种象征的效用已是一种老生常谈。不列颠—联合王国，是

一个象征政务具有重大效用的历史证明，这个象征具体体现在国王的人格上。在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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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总统多少具有这样的功能，但只是很薄弱的，因为，团结的人格和象征必须超然于

政治斗争之外，但任何一位总统如果超然其外，就不可能获得这个职位。高效率的总统必

然要成为一个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于是将宪法这个象征具体化，就成了最高法院的

职能。”〔２７〕

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够在美国政治想象中获得此种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享有司

法审查的权力，即判断一部法律是否违反宪法、并否决违宪的法律的权力。“毫无疑问，

假如最高法院没有行使司法审查权，则最高法院就不可能具有象征性———或者如果你愿

意也可以说是神秘的功能，它也不可能走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舞台上。除非最高法

院拥有对宪法含义一锤定音的权威，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宪法的具体体现。”〔２８〕司法审

查因此必须放到美国历史共同体的建构当中去才能理解其全面的意义。司法审查的作用

不仅在于通过审查代议机关立法的合宪性而保护公民个体的宪法权利；其更重要的功能

在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来造就一个穿越世代、弥合代际断裂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正如比克尔教授指出的，美国最高法院实际上承担了一种“神秘的功能”，即融合各代人

民，构建统一的法律文化共同体。《美国宪法》成为美国公民宗教的神圣文本，并不仅仅

因为《美国宪法》本身。神圣文本总是伴随着神圣的解释者———大祭司；法官即是美国宪

法公民宗教的大祭司。

从民主的角度而言，司法审查权一般被认为面临着“反多数难题”（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ａｊｏｒｉ

ｔａｒｉａ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非民选的法官为何能够否决民选代表通过多数决所通过的法律？〔２９〕但从

另外一个层面而言，“人民”不仅包括当下的多数，甚至也不仅仅包括当下的全体公民。

人民包含祖先、当代人与后代；人民是一个由活着的、死去的和尚未出生的人构成的共同

体。选举过程只能代表当代人，甚至只能代表当代人的一部分；宪法和宪法解释则有可能

代表先辈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们的价值。法官代表人民的方式不是通过民主过程。这种代

表方式是政治神学（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的代表，类似于国王代表超越世代的耶稣基督。〔３０〕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宪法被认为是人民的声音。〔３１〕法院的意见是依据宪法做出，因

而，法院的意见被公民相信是人民的意见。〔３２〕 马歇尔大法官在 １８０３年著名的确立司法

审查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的宣示“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与责任”。〔３３〕这与其

说是描述了一个事实，不如说开启了一种美国人民的公共信仰，后来经过历史的积淀而成

为一种事实。如今，美国人不仅仅相信宪法是人民主权的产物，也相信法院是宪法的权威

解释者，因而法官也代表人民；《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构成了美国统一性和连续性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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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象征。“处于美国公民宗教中心地位的是具有‘祭司身份’的法官守护着最为神圣的文

本：宪法。”〔３４〕法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美国人民主权之神的神谕宣示者。在美国的公众

信仰和社会想象当中，最高法院以及司法审查与《美国宪法》连为一体、不分彼此。宪法

文本当中的规定是原则性的，有些时候甚至是象征性的。当美国人询问宪法文本的具体

含义的时候，他们首先会将目光投向最高法院。在美国的公众信仰当中，最高法院是美国

宪法的解释者和保卫者，即便很多法学家对此命题提出了反对。〔３５〕

最高法院的神秘功能也形象化地体现在大法官的身上。大法官们身着黑袍，具有极

强的宗教神秘色彩。大法官在被任命的时候需要在参议院经历一场听证会，这场听证会

极为类似于宗教上的进年仪式（ｒｉｔｅｏｆｐａｓｓａｇｅ）：一个人仿佛在通过任命的那一刻，洗去了

他之前的所有经历、秉性和观念，成为了重生的新人；他们为了宪法和法律牺牲了自我的

特性，使得自己完全成为了法律的化身。比如，现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

茨（ＪｏｈｎＲｏｂｅｒｔｓ）在２００５年的任命听证会上被问及其个人宗教观念和信仰是否影响其判

案时，罗伯茨回答道：“我的信仰和我的宗教信念在我判案时不会扮演任何角色。……我

只看法律。”〔３６〕

因其如此，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独特的终身任职制度才获得民众广泛的接受，也因此

得到更好地理解。大法官只有终身任职，才能够超越数个时代，于其自身实现代际综合。

用比克尔教授的话来讲，“人们认为，最高法院保持着连续性。……连续性是最高法院首

要的关注点，因为，这是最高法院在国人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原因所在。”〔３７〕最

高法院的象征性在比克尔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法官的终身任职：“最高法院的资深

大法官是我们当下……现实和合法性的见证人，因为，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向我们保证了

它与过去的联系，他们曾经见证过这个过去，在那时，他们自己也曾经充当了某些全新的

东西的通报者。……伟大的霍姆斯……于 １９３２年退休，当时他已年过九旬，而公众充满

激情的反应，恐怕不能完全归因于他的伟大。正是他的年龄，仅仅就是他的年龄，就已经

履行了最高法院的职能之一。”〔３８〕最高法院的权力之所以大，是因为其承担了一种独特的

使命：保持作为人民主权之表现的公民法治信仰。在某种意义上，法院乃是象征性秩序的

守护者。另外，法官在判决具体案件和解释宪法的时候，需要恪守遵循先例的原则，此原

则也是其维护延续性的重要体现。

在一些极其重大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的神秘正当性甚至能够压过民主多数的决

策。２０００年的“布什诉戈尔”案是最好的例证。〔３９〕 在总统大选出现重大争议而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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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时刻，美国最高法院介入纠纷，果断地决定了选举的最终结果。即便美国人知道布

什的选民票数实际上比戈尔少百分之零点五，而且普遍知道美国政府的正当性基础在于

民主多数决，但他们仍然信靠最高法院的判决。即便是输家戈尔也不得不服从法院的判

决，并承认法治是美国民主的基石，而最高法院的判决即是对于宪法案件的终局判断，即

便他个人极不同意———甚至非常反对———最高法院在该案中的判决。〔４０〕 美国人对于宪

法和法院的深刻信仰和信念，由此可见一斑。

三　宪法想象的外在表现：美国宪法民族主义

美国宪法想象中的核心要素是宪法与革命所交织而成的意义结构，其法律文本的体

现是《美国宪法》，其人格化体现是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美国宪法》是整

个美利坚民族的象征物，法官是宪法的人格象征。正因为如此，美国宪法体现出了极强的

民族主义特征，这在宪法日趋国际化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一个鲜明的例子是：美国最高

法院非常反对引入国际比较的视角来解释《美国宪法》，尤其是反对在宪法判决当中引用

外国法和国际法，为数不多的引用都激起了法律界、政治界乃至公众舆论当中的巨大反弹

和激烈争议。〔４１〕

从原理上来讲，《美国宪法》被作为人民主权的意志的根本决定。这一点符合英国法

理学家约翰·奥斯丁对于法律所下的著名定义：法律是主权者的意志。〔４２〕 奥斯丁对于法

律的定义，在法律全球化和人权普遍化的当今世界，或许已经显得有些过时。然而，美国

人仍然坚持此种法律与主权意志之间的连接。对于他们来说，宪法的根基不在于依据人

类理性所推导出的普遍道德正义或者公平的原则，也不在于现代社会科学所发现的社会

规律或者因果关系，而是美国革命后的美国人民的意志决定。因此，美国人可以在明知宪

法的缔造者———所谓“美国国父”———是奴隶主的同时，将他们奉若神明。

美国的宪法解释方法因而极为重视宪法文本的原初历史含义，也就是“国父们”当时

的意旨或者当时宪法的文本含义。这就是主导最高法院的“原旨主义”（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ｓｍ）。〔４３〕

原旨主义反对依据当代的道德价值、社会目标、意识形态、风俗习惯或大众舆论来解释宪

法，更反对以其他国家或者国际通行的理念和制度来解释《美国宪法》。其他国家的宪法

法院或高等法院不会像美国最高法院如此诉诸两百多年前制宪者留下的原始意思，诉诸

立宪者留下的宪法解释文献———《联邦党人文集》。对于古老宪法文本的崇拜决定了宪

法权威解释者的解释方法必须依循传统。最高法院在运用宪法解决具体纠纷的时候，仍

然固守着旧有的传统，其语言和仪式在当今现代化的环境中显得非常古老和神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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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２年宣判的有关医保法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法官并未从当今流行的经济效率分析

角度回答是否应该允许政府强制公民个人购买医保的问题，也没有采用当代的政府规管

理论或普遍人权的角度进行分析。相反，最高法院从非常古老的《美国宪法》中的“贸易

条款”出发提出问题：强迫个人购买医疗保险是否超出了政府管制州际贸易的权力？〔４４〕由

此，最高法院需要回顾有关州际贸易的先例，并由此得出最终的判决。从当代盛行的以经

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角度来看，这会显得非常奇怪。

从另外一个层面而言，作为美国革命的成果，《美国宪法》是一部反殖民主义的宪法。

美国人不能容许其他国家的法律再次加到自己法律之上。引用外国法会让一个法官被人

说成有叛国之嫌，因为他的行为妨害了美国人民的民主和自决（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４５〕从

事司法审查的法官作为法律精英可能易于与其他国家的同事趋同，而人民所秉承的特定

民族文化传统则并不那么容易趋同。当法官通过诉诸外国法和国际法来限制本国民主立

法的时候，实际上抑挫了本国民众所信靠的民族性价值和特殊文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很

多美国宪法学者强调美国宪法是“我们的法”；〔４６〕相比较而言，多数欧洲国家乃至以色列、

南非和加拿大的法律人和宪法学者则强调，宪法是“人类的共同法”。

可以说，美国人秉承自身的宪法民族主义：一个民族的宪法产生于、并体现和希望持

续或应对该民族特殊的处境，特别是其历史和政治文化。一个民族的公民作为一片特定

领土的居民和特定文化的继承者，宪法话语是用以形成本民族的自我理解、维护和持续其

自身的文化传统的手段。宪法信仰是一种包含“仪式、神话和信念的文化实践”。〔４７〕作为

一种文化实践，它必须依循特定民族的特定历史传统。在美国的主流想象中，美国宪法

（包括《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的解释）应了著名法学家卡尔·卢埃林（ＫａｒｌＮ．Ｌｌｅｗｅｌｌｙｎ）

的名言：“与其他学科不同，法律就像一棵树。它植根于自己的土壤，只庇荫一个地方。”〔４８〕

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在美国并不具有多少贬义的意涵。在世界其他地方，民族主

义总是与不太美好的历史经验联系在一起：纳粹或者极权主义。而在美国，强调民族独特

性带有某种自豪与卓越之感；美国人一直以一种胜利主义的态度看待自身的历史和现实。

即便是伤亡惨重的美国内战，也在美国公民的想象中被当作具有正面历史意义的事件：美

国人不惜发动一场内战来废除奴隶制，实现自由和平等的理念。〔４９〕

结　论

本文对于美国宪法进行了一种初步的民族志研究。该研究试图表明，深入地理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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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宪法不仅仅需要研究《美国宪法》的文本，也不仅仅要求细致地分析最高法院的具体案

件的判词，而且要需要深入地理解美国宪法的历史语境，把握支撑其实践运作的潜在逻辑

与信仰结构。归根结底，美国宪法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制度，而且更在于文化。《美国宪

法》起源于启蒙的理性设计，但在历史之中形成了一种公民所相信的神话。仅仅比较宪

法文本和司法判例或许能够了解美国的宪法文本和宪律（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无法深入理

解美国的宪法（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宪法民族志研究一般来说倾向于针对特定国家的宪法进行研究，关注其独特的文化

传统和社会想象的意义结构，但也关注此种特殊化研究对于一般理论的意义。如果说本

文的初步研究有任何一般宪法理论的意义的话，或许在于这样一个初步的命题：一部宪法

的成功根本上在于一国的政府和民众对于该宪法的信仰甚至崇拜。正如美国国父詹姆

斯·麦迪逊所认识到的，宪法设计的要害并不在于写出一份完美无缺的文本，而在于将宪

法文本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对政府权力行为的限制。在没有一个超越政府的力量来实施宪

法、约束政府的条件下，《美国宪法》的文本本身只是一些“羊皮纸的障碍”。〔５０〕要使宪法

文本超越羊皮纸而成为政治生活的实践，就需要民众和官员对于宪法本身的认同和信靠。

宪法的成功需要一种宪法文化：公民和官员将宪法看做是本民族最为重要的政治象征予

以崇拜和信仰。宪法文化是勾连权力和文本的重要媒介，是粘合事实和规范的重要心理

机制。宪法的成功在于此种心理机制的建成。如果没有这种心理机制，具有类似乃至相

同《宪法》的国家未必有相同的宪法。理解这一点，对于外在于美国且希望从美国宪法中

汲取启发的观察者而言，或许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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